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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08-040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1、经与宁波广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协商，公司拟购买其开发的“广博·国

际商贸中心”第 24-27 层商业房产及地下车位（建筑面积：4011.57 平方米，车

位 20 个），双方同意在评估价值 47,936,100.00 元基础上，以 9 折即

43,142,490.00 元作为交易价格。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 2008 年 11 月 21 日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董事王利平、王君平、胡志明、戴国平是宁波广博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五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表决同

意。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的有关情况及相互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广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2272004611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石矸街道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的开发、建设、销售；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 

（二）关联关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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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王利平、王君平、胡志明、戴国平同时担任建设公司的董事，监事

会主席朱国章同时担任建设公司的董事长，股份公司与建设公司系同一控制人下

的关联方。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

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 11 月 25 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总计

为人民币 50.32 万元，交易类型为向建设公司销售货物。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原则及对非关联方股东的保护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 

2、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及经营方针，有利于公司效益最大化实现； 

3、充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4、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非关联股东的保护 

1、本次关联交易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公允决策制度》作出的。 

2、本次关联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限公司浙江天源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购买的商业房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浙源评报字

[2008]第 0059 号）。 

3、本次关联交易须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董事会表决，4名关联董

事须依法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须经监事会表决通过，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5、本次关联交易须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

审议此项交易时，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须依法回避表决。 

6、本次关联交易将根据有关法规、规则的规定，严格按照关联交易有关规

定履行程序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的广博国际商贸中心的部分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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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下车位，包括 24F－27F 办公用房（合计建筑面积 4,011.57 平方米）及 20

个地下车位。 

广博国际商贸中心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是宁波市南部商务区核心地域的标志

性建筑，地处鄞县大道与天童南路交汇处，北面为在建的五星级南苑环球酒店，

西侧为鄞州区区政府，周边银行、购物、娱乐等商务配套设施齐全；大厦邻近甬

台温高速公路、杭州高速、同三高速、甬金高速、占据交通圈主流节点，交通便

捷。 

广博国际商贸中心建筑总高 115 米，主体 27 层，群楼 3 层，总建筑面积

60,046.22 m²，车位 395 个。主楼铝板外墙装饰，配以双层钢化中空玻璃幕墙，

6.6 米超短进深，2 米宽走廊，日本原装 VRV 中央空调，近 500m²商务大堂，900 

m²主楼水景环绕，高配比的停车保证。广博国际商贸中心为在售现房，已售全

部楼层及车位已交付使用。 

建设公司提供了上述商贸中心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相关的规划批复文

件、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资料，经查证，法律权证齐全，权属情况明确。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过程 

1、公司对交易标的所在区域的相类似商业房产进行调研，获取同类型办公

用房的价格资料，周边鄞州商会大厦、俊鸿·嘉瑞商务中心、南苑环球酒店高层

高端办公用房挂牌价格每平米高于人民币 1.00 万元，部分中低端写字楼每平米

价格低于 1.00 万元。 

2、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进行评审，并决定

聘请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商业房产进行评估，成交价格以评估价值

为基准。 

3、公司委托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商业房

产进行了复评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浙源评报字[2008]第 0059 号）。在本次评估中

采用市场比较法对评估房地产进行估算，即在掌握与被评估房地产相同或相似的

房地产（参照物）的市场价格的基础上，以被评估房地产为基准对比分析参照物

并将两者的差异量化，然后在参照物市场价格的基础上作出调整和修正，确定待

估房地产的评估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0 月 31 日的房产资产评估价值为

47,936,100.00 元，具体评估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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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单位 建筑面积/数量 评估单价（元） 评估价值（元）

1 广博国际商

贸中心 24 楼 

平方米 1303.30 11，086.00 14,448,400.00

2 广博国际商

贸中心 25 楼 

平方米 1303.30 11,186.00 14,578,700.00

3 广博国际商

贸中心 26 楼 

平方米 701.25 11,186.00 7,541,200.00 

4 广博国际商

贸中心 27 楼 

平方米 703.72 10,754.00 7,567,800.00 

5 房屋合计 平方米 4011.57  441,361,00.00

6 广博国际商

贸中心地下

车位 

个 20 190，000.00 3，800，000.00

合计  —— 47,936,100.00

5、经过与建设公司协商，最终确定成交价格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以 9折(即

43,142,490.00 元)作为成交价，折算建筑面积均价为 9807.26 元/平米，车位

19.00 万元/个。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为在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评估价值的

基础上以 9折作为交易价格。 

该交易标的的账面价值每平米约 6500 元（该大楼尚未做好竣工结算，因此

账面价值为预估值），评估价值每平米为 11002.20 元，相似办公用房如鄞州商会

大厦的市场价格为每平米 10000.00 元，广博国贸中心 15 层二手房的市场价格为

每平米 10000.00 元。成交价格均价为每平米 9807.26 元。成交总价为评估价值

的 90%，折算单价略低于市场价格。该交易价格为公允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生效时间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后报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董事会通过

后，公司和建设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上正式

签署并盖章，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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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资金来源和结算方式 

1、本次关联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付款方式： 

（1）《商品房买卖合同》生效后 10 日内付款 50%； 

（2）房产证等手续办理完毕后后 10 日内付款 50%。 

（六）资产的交割 

《商品房买卖合同》生效后 10 日内，建设公司将合同项下交易的全部房产

交付本公司使用，并协助公司办理该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适应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适应控股子公司宁波广新纸业有限公司（简称广新公

司）和全资子公司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进出口公司）、宁波广博商贸

有限公司（简称商贸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三家子公司将增加业务人员及

办公人员共 150 人，预留 50 人，人均建筑面积 20 ㎡，共需 4000 ㎡左右的办公

场所。 

1、广新公司于 2008 年 6 月成立，该公司将作为对外贸易平台，进行多元化

发展，延伸至纸品文具的上游产业来获取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并提升股份公司整

体的销售规模。广新公司计划增加业务人员 50 人及相应的办公场地。 

2、进出口公司和商贸公司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为与其相匹配，同时充分发

挥进出口公司外贸窗口的核心作用，强化外贸代理业务，引进海内外高端优秀人

才加盟，有必要扩大经营场所并提供适当的办公条件。进出口公司计划业务人员

80 人，其中从事非本公司产品的代理出口业务人员 35 人；商贸公司计划业务人

员 20 人。 

目前股份公司尚不具备符合上述要求的经营场所，因此有必要购买处于核心

地段的、满足国际化贸易要求与管理上远程智能控制的办公用房。 

（二）提升公司整体品牌形象的需要 

公司目前为一家集办公文具、印刷纸品、塑胶制品和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现

代企业集团，产品已远销欧美、东南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及“广博”

品牌先后获得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宁波市高新技术企业、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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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中国出口名牌、2008 北京奥运会中国首家纸品文具经营商、中国十大文具

品牌、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2007 年中国印刷企业 100 强等荣誉。随

着公司业务的发展，经常会有国内外业务合作伙伴和政府官员来我公司进行商务

谈判或访问。在此情况下，将公司部分办公场所设置在商业核心地带，有利于提

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加强广告效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得该商业房产的

整体冠名权）。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经营无不良影响。 

2、根据公司三季报，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

率为 37.78%，货币资金 25302.15 万元（包括募集资金），若使用贷款购买将增

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广博国际商贸中心投入使用后将增加折旧费用（折旧年限

20 年，年折旧费约 204.93 万元），但上述费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负债率等财

务情况造成重大影响，广新公司、进出口公司和商贸公司业务人员入驻广博国际

商贸中心后，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将足以弥补上述费用。 

3、虽然本公司购买的商业房产地理位置优越，具有一定的升值潜力，为了

保证购买价格的公允性，公司也聘请了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提供价值咨询，购

买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定价，但目前房地产行业价格走势尚不明朗，如遇

未来房产价格大幅下跌，则本次购买的广博国际商贸中心就存在价值减少的风

险。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向关联方宁波广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宁波市南部中心区的

“广博国际商贸中心”第 24-27 层商业房产及地下车位（建筑面积：4011.57 平

方米，车位 20 个）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价值为基准，价

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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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购买商业房产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关联交易操作程序合规；交易双方

依据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定价，交易价格合理。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广博股份的保荐机构，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保荐

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且已经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商业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

告（浙源评报字[2008]第 0059 号）。 

3、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鉴于国内外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房地产行业价格走势尚不明朗，上述商业房产存在价

值减少的风险。 

4、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广博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

表决的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股东大会的批准。 

基于以上意见，本保荐机构对广博股份本次购买资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购买资产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意见 

4、监事会意见 

5、商业房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1 月 26 日 


